
 

 

國際中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董事會績效評估報告 

提送 109年 3月 20日本公司第 17屆第 13次董事會議報告 

 

一、依據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及運作效率，爰依據本公

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7條暨董事會績效評估要點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 108年董事會績效評估。評估對象包含董事會整體運作情形

與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表現。 

 

二、績效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整體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程序如下： 

1. 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由公司董事會秘書室單位分別

分發填寫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考核自評問卷。 

2. 收回資料彙整並記錄評估結果，提送董事會議報 

告。 

(二)對個別董事成員之績效評估，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並由公司

備存。 

 

三、自評問卷對象 

(一)整體董事會績效評估：由 108年 12月 31日在任之 7位現職董 

事填寫自評問卷。 

(二)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由 108年 12月 31日在任之 3位現職

公司治理委員會委員填寫自評問卷。 

四、評估項目 



 

本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目，涵括「(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四)董事

之選任及持續進修」及「(五)內部控制」等五大面向。經各董事(委

員)依前揭五大面向自評結果，整體董事會及公司治理委員會之績

效考核均符合考評標準，顯示整體運作情況尚稱完善。 

 

五、評估結果 

本公司董事每次都有親自參與董事會議，於會議中，提供很多專 

業意見，與經營團隊互動良好，若有任何問題或想法均會隨時與 

經營團隊聯繫，對公司有極大貢獻。 

 

 

 

 

 

 

 

 

 

 

 

 

 

 

 

 


